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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简讯 

修订后的《公安机关督察条例》10 月起施行 

修订后的《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将于 10 月 1 日施行。针对此前督察条例施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此次修订主要明确了以下问题：地方公安机关行政首长兼任督察长；明确了公安

督察机构的执法勤务性质；明确将边防、消防、警卫部队的督察统一纳入公安警务督察的工

作范围，同时增加了对民警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的有关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督察工作程序，新条例规定：一对于群众投诉的正在发生的公安机关及其

人民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督察机构必须及时出警，给予现场处置，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投

诉人；二是投诉人投诉事项已经进入信访、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的，督察机构应当将

投诉材料移交有关部门，督察机构不再重复受理。 

公安部拟在近期对《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实施办法》、《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

措施的规定》的相关内容作进一步修订，以符合新修订的督察条例的规定。 

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 

2011 年 9 月 5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2、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告资格问题；3、关于土地实际使用人的原告资格问题；

4、关于土地储备机构的被告资格问题；5、关于土地行政案件复议前置的问题；6、土地权

属登记（包括土地权属证书）在生效裁判和仲裁裁决中作为定案证据，利害关系人对该登记

行为能否提起诉讼的问题；7、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以公告方式送达的，起诉期限

如何计算的问题；8、对土地补偿裁决的处理问题；9、关于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问题；

10、关于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11、关于协调期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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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审限的问题；12、关于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审查问题等。 

“两高”解释严厉打击黑客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加大对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解决办理该类刑事案件所面临的法

律适用疑难问题，保障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和信息安全，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2011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该解释共有十一条，重点包括：一明确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二规定了对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

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

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明确

了对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实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行为，应当追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四规定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共同犯罪的

具体情形和处理原则；五明确了“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

的具体范围、认定程序等问题；六界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计算机系统”、“身份认证信

息”、“经济损失”等相关术语的内涵和外延。 

新版《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10 月 1 日实施 

广东省交管局向社会公布经修订后的最新版《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以下简称《省

条例》)，《省条例》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比较醒目的规定有：用假牌最高拘 15 天； 

三次违规不接受处理可扣车；飙车将被罚款两千元甚至吊销驾照，且五年内不得重新领取驾

照；校车必须加装 GPS，不装的可罚 500 元；醉酒驾驶者可能不得担任律师、公证员、法官、



 

‐ 4 ‐ 

 

                                                   

                                                                     
星辰法律通讯 

2011 年 9 月 09 
检察官、人民警察，已经担任的将被吊证或者将开除党籍公职；擅自划定停车位最高罚两万；       

泥头车等八类车需强制安装 GPS等。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暂行规定》9 月 1 日实施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暂行规定》（《提

取规定》）于 9 月 1 日正式实施。《提取规定》规定了市民租房、购房、还贷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条件和时间限制；规定原社保住房公积金存量资金的提取将采取“老钱老办法”；住房公

积金还可用来交装修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等费用等。《提取规定》对于农业户口的非深户

职工，增加了其在户籍所在地的宅基地建造住房的提取情形，该项规定将在下一阶段拟订具

体操作规则。《提取规定》的有效期为两年，提取业务将于 9 月 1 日起分步实施。 

●经营参考 

《深圳市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颁布 

根据财政部《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10〕103 号）

的要求，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下发《深圳市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根据该细则，深圳市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特色

产业资金“）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门用于支持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聚集区内中小企业

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协作配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资金。该细则规定了特色产业

基金的项目范围、资金支持方式、内容及标准，以及申请条件。该细则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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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法院首次适用“禁止令” 

近日，宝安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刘某销售、出租盗版光碟侵犯著作权一案作出公开宣判，

发出宝安法院首个“禁止令”：被告人刘某因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禁止被告人刘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所缴获的

侵权产品，予以没收。法官当庭向被告人释明了禁止令的内容以及对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

缓刑犯，应当依据提请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法律后果。 

海外代购需防新型侵权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对企业信息化的大力支持，电子商务行业发展

迅猛。同时，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以及出境旅游的公民逐年增多，海外代购这一新型

网络贸易模式也应运而生。与国内的网络购物模式不同，海外代购属于跨境购物，涉及到商

标权商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并有可能侵犯商标权的区域独占使用权，许多消费者和商标权人

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新型侵权行为的对象。 

海外代购过程中可能被侵权的主体一类是商标权人及国内授权独占使用的商标使用人，

另一类可能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第一类权利人可通过海关知识产权权利备案、合同备案等

方式，要求海关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同时采取司法措施，提请法院依法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

进行赔偿。第二类权利人被侵犯的权利是消费者权益，是因产品质量等原因而遭受财产损失

或人身伤害。须依据代购合同及产品质保书，提请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判。 

人保部规定凡用人单位雇用外国人须为其上社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9 月 6 日公布《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保部明确规定 10 月 15 日起，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用人单位，在招用外国人

时，应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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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与境外雇主订立雇用合同后，被派遣到在中国境内

工作单位的外国人，同样也要参加五险，由境内工作单位和本人按规定缴纳保费。用人单位

招用外国人时，需要在办理就业证件之日起 30 日内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将定期向相关机构查询外国人办理就业证件的情况。参保后的外国人，社保经办机构将

为其建立社会保障号码，并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 

婚姻期间房产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免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9 月 1 日发布《关于房屋、土地权属由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

双方共有契税政策的通知》，通知显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

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 劳资专栏 

劳动争议案件最新实务动向之律师代理费承担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在

2008 年 9 月 23 日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

《条例》于当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实施对促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守法自律、

共生双赢以及构建深圳市和谐劳动关系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条例》的一大创新就是第五十八条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过程中，劳动者胜

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最高不超过五千元；超过五千元

的部分，由劳动者承担。”众所周知，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当事人无论胜负，其聘请律师而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都是要聘请方自行承担的。深圳市通过《条例》五十八条率先规定“胜诉

劳动者的律师费由用人单位支付”，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可谓是创新之举。然而，条例出台后

的很长时间内，五十八条的适用却一度遇到了困难：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实务中，各级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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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仲裁机构及两级法院并未主动贯彻执行这一规定；即便劳动者在提起劳动仲裁时提出了由

用人单位支付律师费的主张，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多数以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少

数以劳动者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驳回。总的来讲，《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这一规定并未得到

有力的执行。 

2011 年下半年，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率先贯彻执行“胜诉劳动者的律师费

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规定。其中星辰所律师代理的一起劳动案件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申请人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应按胜诉比例由用人单位承担。申请人该项请求，

本委予以支持，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律师代理费 1945 元（44771÷690590.84 元×30000

元）”。由此可看出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根据裁决结果与仲裁请求金额的比例，

要求败诉方承担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据星辰所律师了解，深圳的法院也已开始在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中根据《条例》的规定支持劳动者关于律师费的请求。 

星辰所律师认为，《条例》得到充分贯彻执行，不但减轻了劳动者的司法救济成本，还

对引导更多劳动者采取合法救济机制维权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 

● 星辰动态 

星辰所成功竞标深圳市政府法律服务供应商 

 2011 年 8 月，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向全市招标，选聘法律服务类项目预选供应商，星

辰所参加投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定、采购人确认和社会公告等严格程序，星辰所成功竞标为

深圳市政府法律服务供应商，成为向深圳市政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机构之一。 

星辰所荣获深圳律协第十一届运动会拔河比赛冠军 

9 月 3 日上午，在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运动会拔河比赛中，星辰所经过多场激烈的

比拼和争夺，最终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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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所执委主任崔军律师被深大法学院聘为任课教师  

深圳大学法学院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求，聘请星辰所执委会主任崔军律师担任法

学院法律硕士特聘任课教师，聘期两年，自 2011 年至 2013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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